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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从监狱民警处了解到，未成
年服刑人员小文（化名）自入狱以来，长
期无人会见，也从未拨打过亲情电话。

“我当时就找小文了解情况，得知他
的父母分开已有五六年，他跟随父亲生
活。入狱前，小文就因与父亲的关系紧
张而离家外出，混入社会，最终走上了犯
罪道路。”驻狱检察干警说，她们决定对
小文开展帮教。

通过多次聊天，倾听心声，检察干警
了解了小文的痛苦和困惑，并在时机恰
当时给小文释法说理，帮助他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改正不良行为，同时引导小文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家庭理念，帮助他
积极面对未来的生活。

随后，检察干警又电话联系小文
的父亲，希望他多关心儿子。但电话
那头的小文父亲却言辞果断地拒绝，

称不愿再管小文，小文出狱时也不会
接他回家。

检察干警立即前往小文家中，与其父
亲面对面沟通。期间，检察干警了解到父
子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小文认为
父亲没有善待其母亲，导致其母亲离开，
心生怨恨，且处于青春期，比较叛逆。而
小文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小文
产生逆反心理，最终父子矛盾升级，小文
离家出走，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检察干警耐心地给小文父亲普法，
引导其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

“经过我们的释法说理，最终小文的
父亲认识到自己教育方式存在的问题，
表示愿意在儿子出狱时接他回家，并在
以后的生活中遇事多沟通交流、了解孩
子的内心世界。”检察干警说。出狱那
天，小文的父亲亲自来接他回家了。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保护孩

子健康成长是每一位家长的责任。为提
升未成年服刑人员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法律意识，今年 6月，银川市上前城地区
人民检察院联合银川市人民检察院未成
年检察部门和宁夏女子监狱面向未成年
服刑人员家属举办了一场关于家庭教育
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普法宣讲活
动，并为家属提供了法律咨询。检察干
警结合近年来办理的真实案例，讲述了
家庭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引导父母如
何做称职的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
观，为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属补上缺失的

“家庭教育课”。
“惩戒不是目的，更要对涉罪少年

‘拉一把’‘扶一程’，挽救一个孩子就是
挽救了一个家庭，效果胜于单纯地办理
一打案件。”检察干警说，愿迷途的孩子
能够像蔷薇花一般在阳光下无忧绽放，
重走人生路。

检察干警前往未成年服刑人员户籍检察干警前往未成年服刑人员户籍
所在地民政部门协调孤儿补助金事宜所在地民政部门协调孤儿补助金事宜。。

今年 6 月，检察干警在宁夏女子监
狱开展普法活动。

检察干警到宁夏女子监狱开展帮教活动检察干警到宁夏女子监狱开展帮教活动。。 检察干警前往未成年服刑人员家中了解情况检察干警前往未成年服刑人员家中了解情况。。 检察干警对生活困难的未成年服刑人员开展帮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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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阿姨，我们出监后还能再去
念书吗？”今年4月，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
民检察院驻宁夏女子监狱检察室干警在
开展检察监督工作时，14 岁的小明（化
名）和15岁的小华（化名）询问。

检察干警了解到，两人分别在今年8
月和9月服刑期满，但他们均未完成义务
教育。

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让
孩子在教育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银川
市上前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驻女子监狱检
察室干警到两人的户籍所在地了解情
况。在与其父母的谈话中，检察干警了
解到，他们都希望小明和小华出狱后能
够返回学校继续读书。

“我们一定尽心尽责，教育孩子走正
路，不再犯罪。”两个孩子的父母急切地
向检察干警保证着。

随后，检察干警又向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通报情况，函请该部门协调处理此事。
乌云会有时，总有清风起。在帮教过

程中兼顾法律的尺度和检察的温度，为迷
途少年补偏救弊，开启自新之路，是检察
干警们最真实最朴素的期待，也是不断努
力的方向和意义。近年来，为进一步做好
高墙内的未检工作，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
民检察院把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贯穿
于检察履职中，不断发掘未成年人保护

“点”、延伸未成年人保护“线”、拓宽未成
年人保护“面”，变“就案办案”为“类案监
督”。目前，驻女子监狱检察室共向未成
年服刑人员发放160余份调查问卷，对罪
错未成年人义务教育完成情况及出狱后
生活规划开展实质性调查。经统计，目前
有13名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服刑人
员表示出狱后想继续回到学校读书，完成
义务教育。

“我们会根据《关于涉案未成年人控

辍保学协作配合工作办法》的规定，积极
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涉案失学辍学未
成年人入学工作，依法监督义务教育制
度落实。”

2023年，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民
检察院打造了“上检润‘蔷薇’”刑事执
行检察品牌。

“‘蔷’代指高墙，寓意监狱内，‘薇
’代指未成年人和维护，寓意监狱内的
未成年服刑人员以及维护其合法权
益。”10月29日，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
民检察院驻女子监狱检察室主任余燕
君详细介绍了打造“上检润‘蔷薇’”刑
事执行检察品牌的初衷。

余燕君说：“蔷薇花生长速度较
快，花朵较小，花期较长，枝条带刺，寓
意在押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教育改造存在一
定抵触情绪，对出狱后的学习生活存
在顾虑。我们打造这个品牌，意在引
导、帮助‘大墙’内的罪错未成年人自
觉接受教育改造，以检察履职维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通过开展帮教、帮助、
帮扶等活动，促使他们早日重返社会，
步入人生正途。”

每一个孩子都应用心守护。该品
牌以党建为引领，坚持“党建+业务”深
度融合，以政治建设推动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民
检察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中央政法委关于“抓紧抓实青少年违
法犯罪综合治理工作”精神，该院党组
多次研究“上检润‘蔷薇’”品牌建设工
作，院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协调全院共同
发力、共建品牌，用好用活党支部共建
功能，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群众重
视家庭教育方式方法，营造积极向上
的家庭氛围，努力让未成年人在阳光
下健康成长。

今年以来，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
民检察院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项活
动，充分发挥“上检润‘蔷薇’”刑事执
行检察品牌效应，把“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贯穿未成年服刑人员刑事执行检察工
作始终，不断加强罪错未成年人综合
多元救助工作力度，做实做细未成年
人救助民生实事，有效推进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蔷薇”品牌，有爱有力

“似锦如霞色，连春接夏开。”刘禹锡笔下
的蔷薇，如霞似锦，次第盛开。

在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民检察院，也有这
样一朵“蔷薇”，如天边绚丽的云霞，照亮罪错
未成年人的“返航”路。

“尊敬的检察官，我还有 2 个月
就要出监了，有一件事情想请你们帮
忙……”今年 3月的一天，银川市上前
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宁夏女子监狱
检察室的检察官收到未成年服刑人员
马某某的求助信，请求检察官帮他要
回其大伯代领的孤儿补助金，作为其
出狱后的生活开支。

驻狱检察室工作人员立即进监
区与马某某谈话了解情况，后又找
到其大伯，并到当地民政部门、辖区
派出所、村委会走访调查。经过调
查发现，在马某某出生 8 个月后，其
父亲车祸去世，母亲以暂时看管为

由将马某某交给其大伯后再不见踪
影。后马某某就一直寄养在大伯
家。马某某八九岁时，缺乏关爱和
监管的他时常躲在外面，不愿意再
回大伯家，并靠小偷小摸谋生，最终
走上了犯罪道路。

在马某某12岁时，辖区派出所、民
政等部门帮助马某某办理户口，确定
大伯为其法定监护人，并为其办理孤
儿救助金，由民政部门每月为马某某
发放救助金，直至马某某年满 18 周
岁。然而，这笔救助金自发放后，一直
由马某某的大伯领取用于其家庭生活
开支，并未全部使用在马某某身上。

如何帮助马某某出狱后步入正轨、顺
利回归社会？驻狱检察干警决定对其开
展帮扶。检察干警找到马某某的大伯谈
心谈话，督促其依法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关于马某某反映的孤儿救助金一事，其大
伯承认确实领取了马某某的孤儿救助金，
但他也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其把马某某从
8个月抚养至长大，马某某十一二岁开始
多次盗窃，他作为监护人多次替马某某赔
偿损失，如果马某某打算要回孤儿救助
金，以后他不再管马某某的生活。

为了缓解马某某与大伯的紧张关系，
避免矛盾升级，且考虑到马某某是未成年
人，出狱后还需要其大伯履行监护职责，
驻狱检察干警又找到马某某谈话。

经过检察干警的开解，马某某不再
追及过往，要求大伯从其提出请求的当
月起不再代领其孤儿救助金。

随后，检察干警通过给马某某的大
伯解读政策、释法说理，最终，马某某的
大伯同意了马某某的意见，表示不再代
领马某某的孤儿救助金。

为了确保马某某的大伯履行承诺，检
察干警联系当地民政部门为马某某办理
了医保卡，由民政部门将这笔孤儿补助金
直接发放到马某某的医保卡中，确保马某
某出狱后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

出狱前，驻狱检察官再次收到了马
某某的一封信，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是一
封感谢信。信中这样写到：“从出生到现
在的我，以为这个世界没有温暖，以为这
个世界是一片黑暗，没有人爱我、疼我、
管我，现在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
检察官和警官的温暖。”

马某某的“重生”是“上检润‘蔷薇’”
刑事执行检察品牌发挥实效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民检
察院开展思想帮教、爱心帮助、就业帮扶
等，帮助罪错未成年人重新走上正途。

银川市上前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派驻
宁夏女子监狱检察室充分发挥派驻的优
势，围绕未成年服刑人员思想动态、家庭
成员、社会关系、犯罪成因及各种需求等
内容，与他们逐个进行调查谈话，帮助其

分析犯罪原因、解答法律咨询、开展思想
帮教、解决实际困难。截至目前，共发放
调查问卷 300余份，制作谈话笔录 80余
份，口头谈话100余人次。

“对缺乏亲人关爱、家境相对贫困的
未成年服刑人员，我们每年都会在各类节
日期间组织干警到监区开展谈话，并赠送
法律书籍和生活用品，教育引导他们安心
改造、悔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驻狱检
察官马玉霞说，她们还会同女子监狱常态
化开展临释未成年服刑人员创业创新培
训，鼓励他们掌握实用技能，增强就业能
力，并协调监狱面向临释未成年服刑人员
开展就业招聘推介会，签订就业意向书。

同时，该院通过开展专项检察监督活
动，依法维护未成年服刑人员中的孤儿、低
保户、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切身利益，通
过心理疏导、帮扶教育、爱心资助等方式全
方位开展帮教工作，坚持将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工作融入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全过程，
会同各方力量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

检察干警到未成年服刑人员居住地村委会协调入学监护事宜。

综合履职，温暖相护

检校联手，助“蔷薇”向阳盛放

精准指导，让家庭港湾“回暖”

检察干警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